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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案例:调解协议效力比较与分析
———从两个案例谈起

胡海平∗

一、两 个 案 例

(一)调解协议公证案例

北京投资者张女士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开始接受某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服

务ꎬ其间市场波动较大ꎬ张女士损失近 ８０ 万元ꎬ随后张女士以没有及时提醒市场

风险为由向该投资咨询公司申请赔偿ꎮ 双方当事人多次现场协商无果ꎬ遂到中

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申请调解ꎮ 经投服中心调解员分析

研判、组织调解ꎬ双方均认可自身存在一定责任ꎬ最终达成一致ꎬ某证券投资咨询

公司以抚慰金的形式支付投资者 ３０ 多万元ꎮ 鉴于双方存在对协议是否能够执

行、纠纷是否再生反复的担心ꎬ双方选择通过公证的手段固定和提高调解协议的

法律效力ꎮ 后通过投服中心与公证机关协调ꎬ双方当事人按照公证机关要求ꎬ于

签署协议后第三天共同到调解协议签署地的北京市西城区公证机关办理了协议

书公证手续ꎬ目前调解协议已经公证并履行完毕ꎬ纠纷无反复ꎮ

(二)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例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广西辖区投资者张先生在某证券公司开立融资融券账户并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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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了«融资融券业务合同»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因张先生账户的维持担保比例

低于 １４０％ ꎬ证券公司在通知张先生提高账户维持担保比例未果后对其账户资产

进行了强制平仓ꎮ 针对证券公司的强制平仓行为ꎬ张先生认为证券公司违反了

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维持担保比例 １３０％ 的规定ꎬ要求证券公司赔偿其 ５０ 万元以

上经济损失ꎮ 双方当事人多次协商无果ꎬ后到投服中心申请调解ꎮ 投服中心调

解员指出ꎬ虽然合同约定 １４０％的账户维持担保比例没有违反证券交易所的下限

规定ꎬ但是根据合同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ꎬ该维持担保比例可能根据证券交易

所和乙方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ꎬ以证券交易所和乙方公告为准ꎬ乙方无须就此另

行通知甲方”ꎬ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ꎮ 证券公司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ꎬ对此

类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ꎬ负有提请合同相对方即投资者注意的义务ꎮ 此案

中某证券公司未履行提请投资者注意的义务ꎬ存在瑕疵ꎮ 同时ꎬ在具体金额上ꎬ

以相关司法判例为基础获得了投资者的理解ꎬ降低了索赔金额ꎮ 在此基础上ꎬ双

方就该纠纷的责任认定和赔偿金额达成了和解协议ꎬ由证券公司补偿投资者张

先生经济损失 ３４ 万元ꎮ 证券公司提出ꎬ之前几次沟通协调ꎬ投资者张先生都存

在反复的情形ꎬ希望通过约束力较强的方式来保障协议的效力ꎮ 根据双方需求ꎬ

投服中心解释了可以提供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协调服务ꎬ为调解结果提供效力

保障ꎮ 在投服中心的协调推动下ꎬ经双方申请ꎬ投服中心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为

该纠纷调解协议作出民事裁定ꎬ确认双方达成的由证券公司弥补投资者张先生

损失 ３４ 万元并终局解决该纠纷的调解协议有效ꎬ明确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议

的约定自觉履行义务ꎬ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ꎬ对方当事人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ꎮ 此后ꎬ投资者张先生已经在调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收到

了证券公司全额补偿款ꎬ该起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ꎮ

二、调解协议需要效力保障

与诉讼及仲裁等纠纷化解的相关途径相比ꎬ调解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优

势ꎬ主要体现在调解具有准入门槛相对较低、成本不高、程序便捷、意思自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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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解决纠纷等优势ꎬ正因如此ꎬ纠纷调解得到了“东方经验”的美誉ꎮ 证券期货纠

纷调解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ꎬ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ꎬ促成纠纷主体

相互谅解、相互妥协ꎬ从而达成最终解决纠纷的合意ꎬ证券期货纠纷调解逐渐成

为当事人双方化解纠纷喜闻乐见的方式ꎬ也成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

要手段ꎮ 然而ꎬ如何使调解协议达到调解的目的ꎬ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约定的法律

效果ꎬ取决于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法律效力ꎮ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关于在

全国部分地区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法〔２０１６〕１４９

号)明确提出: “经试点调解组织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ꎬ具有民事合同性

质ꎮ”调解协议虽然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ꎬ但是缺乏执行的约束力ꎬ当事人面临不

履行的风险ꎬ一旦有一方发生违约行为ꎬ只能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寻求进一步

的救济ꎬ这不仅极大地浪费了民事纠纷的解纷成本ꎬ而且挫伤了纠纷主体对于调

解的利用热情ꎮ 因此ꎬ只有加强调解协议的效力保障ꎬ才能真正推动多元纠纷解

决机制的发展ꎮ

三、调解协议效力保障方式

做好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工作ꎬ必须建立和健全调解协议效力保障机制ꎮ 实

践中ꎬ调解协议的效力保障方式主要有司法确认、公证和仲裁三种方式ꎮ

其一ꎬ司法确认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

专门规定了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ꎬ该法第 １９４ 条明确规定ꎬ申请司法确认调

解协议ꎬ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ꎬ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 ３０ 日内ꎬ

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ꎮ

其二ꎬ公证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以下简称«公证法»)第 １１ 条

的规定ꎬ公证机构可以对合同办理公证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

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ꎬ要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改革、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ꎮ 该意见指出ꎬ支持公证

机构对法律行为、事实和文书依法进行核实和证明ꎬ支持公证机构对当事人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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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权债务合同以及具有给付内容的和解协议、调解协议办理债权文书公证ꎬ支

持公证机构在送达、取证、保全、执行等环节提供公证法律服务ꎬ在家事、商事等

领域开展公证活动或者调解服务ꎬ依法执行公证债权文书ꎮ

其三ꎬ仲裁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 ５１ 条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

前ꎬ可以先行调解ꎮ 当事人自愿调解的ꎬ仲裁庭应当调解ꎮ 调解不成的ꎬ应当及

时作出裁决ꎮ 调解达成协议的ꎬ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

作裁决书ꎮ 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ꎮ”在实践中ꎬ由调解组织主持调

解的案件达成调解协议后ꎬ可以通过仲裁裁决方式予以效力确认ꎮ

四、各种方式优缺点比较

１. 地域管辖ꎮ «民事诉讼法»规定ꎬ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共

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ꎬ而调解协议的公证和仲裁不受地域管

辖的单一限制ꎬ双方当事人可以灵活进行选择ꎮ 根据«公证暂行条例»的规定ꎬ公

证事务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法律行为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处管辖ꎮ 对于仲

裁而言ꎬ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仲裁机构ꎮ

２. 前置程序ꎮ 在前置程序方面ꎬ仲裁需要以当事人达成的仲裁条款为前置

条件ꎬ而公证和司法确认则不需要该前置条件ꎮ

３. 费用收取ꎮ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ꎬ人民法院依法对调解协议效力进行司法

确认是免费的ꎮ 公证和仲裁的费用主要是按照合同标的区分比例或者计件收

取ꎬ各地标准也不同ꎬ但在实践中仲裁的收取比例明显高于公证ꎬ如调解协议达

成金额为 １０ 万元ꎬ按照北京地区标准则仲裁费约为 ９５００ 元ꎬ公证费用约为 ５００

元ꎮ

４. 协议条款限制ꎮ 针对调解协议条款ꎬ司法确认需要进行严格审查ꎬ实践中

针对不能进行强制执行的条款法院一般不予以确认ꎮ 仲裁的要求也基本相同ꎮ

«公证法»明确规定了公证机关可以公证的范围和不予以公证的事项ꎬ范围相对

较宽松ꎬ具有较好的包容性ꎬ可将“当事人在达成调解协议之后自愿不再通过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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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仲裁、信访、举报、投诉等方式再次主张诉求”等特殊条款有效涵盖ꎬ至少可为

调解协议的达成提供证明或取得证据加强效力ꎬ能够有效避免纠纷的反复ꎮ

５. 时限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

第 ５ 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司法确认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确认

的决定ꎮ 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ꎬ经本院院长批准ꎬ可以延长十日ꎮ”第 ４ 条规

定:“双方当事人同时到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ꎬ人民法院可以当即受理并作出是

否确认的决定ꎮ”但实践中ꎬ人民法院基本都能做到当天受理当天作出是否确认

的决定ꎮ «公证法»规定“公证机构应当自受理公证申请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

当事人出具公证书”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规定“仲裁庭应

在组庭后 ６ 个月内作出裁决”ꎮ 在实践中ꎬ即便按照调解与仲裁对接的模式ꎬ仲

裁机构也不是简单地将调解协议进行确认盖章ꎬ仍然要按照立案、审查、确认的

模式进行ꎬ周期一般要长于公证ꎮ 据了解ꎬ目前有些仲裁机构即便采用简易程

序ꎬ也需要两周左右ꎮ

６. 法律效力ꎮ «民事诉讼法»第 １９５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ꎬ经审查ꎬ

符合法律规定的ꎬ裁定调解协议有效ꎬ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ꎬ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ꎮ 第 ２３７ 条规定:“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

构的裁决ꎬ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ꎬ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

行ꎮ 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ꎮ”可见ꎬ司法确认和仲裁裁决都能赋予调解协

议法律强制效力ꎬ确保其执行ꎮ 除具有明确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经公证具有强

制执行效力外ꎬ其他调解协议经公证后一般起到证据加强的作用ꎬ不具有法律强

制效力ꎮ

五、结　 　 论

通过以上比较ꎬ在调解协议的效力保障上面ꎬ司法确认具有不收费、时间短、

效力强的优点ꎬ但是对协议条款的内容要求较高ꎬ管辖也相对受限ꎮ 公证具有管

辖灵活、协议条款包容性强等优点ꎬ但并不是所有公证具有强制执行效力ꎬ公证

９５１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投资者(第 １ 辑)

也需要收取一定费用ꎮ 仲裁具有效力强、管辖灵活的特点ꎬ但对于前置程序要求

较高即需要有仲裁条款ꎬ收费也相对较高ꎮ

可见ꎬ公证、仲裁、司法确认在保障调解协议效力方面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ꎮ

纠纷调解机构应当全面建立健全调解与公证、仲裁、司法确认的对接机制ꎬ丰富

调解协议的效力保障方式ꎬ便于双方当事人选择ꎬ提供更加灵活、便捷、专业、高

效的纠纷调解服务ꎮ 对双方当事人而言ꎬ在达成调解协议后ꎬ可以根据协议内容

及各自需求选择合适的方式来保障调解协议效力ꎬ实现彻底解决纠纷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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